
附件 

「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查核報告」缺失及建議事項改善情形說明 

依數位發展部 112年 12月 14日數位韌性字第 1125002414號函 

項

次 
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說明 處理意見 

TTC 說明 

及改進措施 

一  

會計部分-

會計事務

處理程序

是否依規

定辦理 

一、最近一次銷毀情形：經查最後一次銷毀係

於 111 年 10 月 17 日辦理銷毀 100 年度會

計檔案，依據會計制度第 8章第四點略以：

「各種會計憑證、財務報告、帳簿、重要備

查簿及電腦處理會計資料支儲存體等…，應

經董事長核准，得予以銷毀。」，惟該次銷

毀缺漏經董事長核准之文件。 

二、會計人員移交清冊之內容，依據會計制度

第 10 章之規定，核有以下與規定未符之情

形： 

（一）最近一次移交清冊係卸任會計主管移交

予代理同仁，惟闕漏代理同仁移交予接任

會計主管之交代冊。 

（二）會計檔案移交明細： 

1. 卸任會計主管未核章。 

2. 帳冊僅移交 109 年 3 月 2 日至 112 年

7 月 19 日，109 年 3 月 2 日前之會計

檔案未列入清冊。 

3. 缺漏「明細分類帳」。 

一、111年 10月 17日辦理銷

毀 100年度會計檔案，應

依會計制度第 8章第 4點

規定，補正董事長核准之

文件。 

二、會計人員移交清冊之內

容，應依會計制度第 10

章之規定辦理，並補齊

相關資訊。 

一、經查 100 年度會計檔案

銷毀程序有疏漏，後續將

改進及補正；本中心於

112年 11月 8日辦理 101

年度會計檔案銷毀作業

時，已依會計制度第 8 章

第 4 點規定，經董事長核

准後方予以銷毀。 

二、本中心針對會計人員離

職辦理移交清冊之內容

係遵守會計制度第 10 章

規定辦理，惟因 112年新

任與原主辦會計到職與

離職時間無法銜接，內部

執行代理同仁移交至新

任主辦會計時闕漏清冊

移交之程序，且原移交清

冊之檔案明細有部分缺

漏，後續將改進與補正，

未來辦理會計人員移交

時，將持續遵循會計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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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說明 處理意見 

TTC 說明 

及改進措施 

4. 「人員清冊」空白。 

5. 「項目餘額表」僅移交至 112 年 5 月

31 日。 

6. 未註明傳票起訖號數及期間。 

三、「111 年決算」資產負債表與「111年 12 月

會計報告不一致：經查 111 年 12 月會計報

告，其中資產負債表列有代管資產 2 億

3,224 萬 9,075 元、累計折舊-代管資產 1 億

1,510 萬 1,143 元、應付代管資產 1 億 1,714

萬 7,932元，資產總額為 23億 8,927萬 8,007

元，負債總額為 10 億 9,392 萬 8,733 元，惟

111 年度決算之資產負債表無前項金額，資

產總額為 22 億 7,213 萬 75 元，負債總額為

9 億 7,678 萬 801元，與會計月報不符。 

第 10 章確實辦理。 

三、有關「111 年決算」資產

負債表與「111 年 12 月

會計報告」不一致之情

形，係因於會計月報中備

忘「代管資產」導致之差

異。 

由於「代管資產」並非本

中心資產，於會計月報僅

為備忘之用，故資產淨增

加「代管資產 2 億 3,224

萬 9,075 元」減「累計折

舊-代管資產1億 1,510萬

1,143元」為 1億 1,714萬

7,932 元；負債淨增加「應

付代管資產 1億 1,714萬

7,932 元」。「111 年決算」

資產負債表經會計師查

核，因「代管資產」非本

中心資產，故未予揭露。

綜上，無不符之情事。 

二  
會計部分-

其他事項 

該中心列有「代管資產-數位部」，與本部財產帳

項不符： 

有關該中心列有「代管資產-

數位部」，與本部財產帳項不

本中心將待數位發展部釐清

財產納管事宜後，協助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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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說明 處理意見 

TTC 說明 

及改進措施 

查本部未有相關資產帳項存放於該中心，惟經

檢視 112 年 9 月 30 日總分類帳「18356 代管資

產-數位部」列有 7,498 萬 2,696 元，依據「111

及 110 年度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財務報表暨

會計師查核報告」第 25 頁(五)代管資產：「本中

心接受數位發展部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等

13 家電信業者委辦專案時，為配合需要，部分

設備係由該委託單位提供使用，本中心並負保

管及維護之責，惟未列為本中心之資產。」，爰

本項應請本部相關單位釐清辦理。 

符一節，經查因該等財産係

捐補助 TTC辦理且持續進行

計畫所生之財產，尚未辦理

移交，並由 TTC管理及維運，

未來本部將另案召集相關單

位研議財產納管事宜。 

辦理。 

三  

利益衝突

迴避部分-

其他事項 

有關該中心訂定之誠信經營規範，已將行政院

函頒揭弊者保護公版內容之檢舉管道公告、受

理調查辦理作業、相關文書紀錄留存、處理結果

之通知、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落實保密等基

本要素納入，並預訂於下次修訂規範時增訂禁

止不利措施。 

有關該中心訂定之誠信經營

規範，請於下次修訂規範時

增訂禁止不利措施。 

已配合將禁止不利措施納入

本中心之「誠信經營規範」，

將提報董事會核准，並於會

後送主管機關備查。 

四  

所屬業務

部分-是否

落實

「TTC內

部控制制

度暨內部

稽核制

一、查該中心訂有內部控制暨稽核制度，並訂

有 112 年度稽核計畫，以風險導向的內部稽

核為基礎，辦理內部稽核之風險評估作業，

前開 112 年度稽核計畫業於 111 年 12 月 6

日經該中心第 7屆第 5 次董事會審議通過。 

二、查該中心 112 年度稽核計畫之評估範圍涵

蓋內部各單位財產管理、會計及財務、資通

有關 112 年度內部控制缺失

項目，應持續追蹤至改善完

成。 

112 年度內部控制缺失項目

將持續追蹤至改善完成，並

就缺失改善情形提報至董事

會，並於會後送主管機關備

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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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說明 處理意見 

TTC 說明 

及改進措施 

度」 安全管理法、採購案件、誠信經營規範推動

情形等項目，稽核時間為 112年 1 月 1 日至

112 年 12月 31 日。 

三、查該中心有定期追蹤內部控制缺失改善及

興革建議，如人事及薪資循環內部控制缺失

稽核報告於該中心 112 年 9 月 18 日該中心

第 7 屆第 9 次董事會完成報告。 

四、經該中心受查人員表示，112年度內部控制

缺失稽核，1 項一般缺失已完成改善，1 項

一般缺失尚須追蹤，預計年底改善完成。 

五、整體而言，該中心刻正依 112年度稽核計畫

辦理各項工作，尚無發現不符合情事。 

 


